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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介紹 

一、 公私立高中職免試入學管道 

 

 
國中應屆（非應屆）畢業生或同等學力之學生 

 
學區登記模式 

（請詳閱各區簡章） 

國中薦送模式 

（請詳閱各區簡章） 

學生申請模式 

（請詳閱各區簡章） 
 

 

國中學校彙整名單 

送承辦學校報名 

向原就讀國中提出申請 

國中學校彙整名單 國中依作業規定 

進行審查工作 送承辦學校報名 

 

 

 

 

前往錄取學校報到 

（依各校規定辦理） 

 

 

 

承辦學校將報名資料分送高

中高職 

國中學校彙整薦送名單 

送高中高職 

各校進行審查等工作 

承辦學校將報名資料 

分送高中高職， 

 

 

 

 

登記人數額滿

學校，採抽籤或

設籍時間等方

式決定錄取名

單 

登 記 人 數

未 額 滿 學

校，全 額 錄

取 

高中高職公告錄取名單 

只向一所學校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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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私立五專免試入學管道 

 

 

 
符 合 報 名 資 格 並 達 到 各 校 報 名 基 本 條 件 者

 

 

購 買 ( 或 網 路 下 載 ) 免 試 入 學 簡 章 及 報 名 表  

 

報   名 

網 路 查 詢 是 否 完 成 報 名 手 續 

(101.04.10 中午 12 點前開放查詢報名) 

五 專 招 生 學 校 寄 發 免 試 入 學 現 場 分 發 通 知 單 

(101.04.13 前) 

 

 

 

 

 

 

 

 

五 專 招 生 學 校 公 告 現 場 分 發 名 單 、 時 間 及 梯 次 

(101.04.17 下午 3 點前) 
 

 

 

參 加 現 場 分 發 報 到

(10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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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方案說明 

 

內容

／方

案  

臺北市北星計畫(自辦) 
新北市新北星計畫 (自辦) 

基隆市自辦方案(自辦) 

基北區免試入學(合辦) 五專免試入學  高中職免試入

學 

實施 
重點 

1.99~100學年度為宣導推動期、101學年度起為擴大辦理期、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為全面實

施期。 

2.免試入學模式分為「學區登記模式」、 「國中薦送模式」及「學生申請模式」，各區得採一種

或兼採數種不同入學模式。 

3.配合本實施方案發布，國中基測自101年度，由每年辦理2次轉型為1次，並維持現有測驗科目，

以供考試入學之用。 

招生

模式 
1.學區登記模式：101學年度五專試辦。 

2.國中薦送模式： 

 各高中職提供所屬招生區國中適當薦送名額； 

 國中依各高中職所提供名額薦送應屆畢業生。 

3.學生申請模式： 

 高中及高職各類科提供所屬招生區國中申請名額，各校得訂定0~3項申請條件； 

 國中學生按高中職訂定之申請條件及時程，依性向、興趣、志願主動提出申請； 

 高中職採書面審查方式審核申請名單，並決定錄取學生名額。 

招生 
條件 

1.國中薦送模式：各國中需依各類型高中職不同的招生條件，薦送入學。 

 公立高中：應屆畢業生前5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全校前20%者； 

 公立高職：應屆畢業生前5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全校前35%者； 

 私立高中職：全校前50%者或皆可報名。 

2.學生申請模式：依據各高中職訂定之簡章內容，由招生區國中應屆畢業生報名參加。 

招生 
區  

臺北市、新北市、基隆市 基北區共同招生區 全國分成北、

中、南3個招生區 

全國高中職分

為15 個招生區

(不得跨區) 

招生 
對象  

臺北市、新北市、基隆市國中

應屆畢業生 

3縣市國中應屆畢業生  全國國中應屆畢

業生 

全國國中應屆

畢業生 

招生 
學校  

臺北市、新北市、基隆市公私

立高中職 

3縣市公私立高中職  全國公私立五專

學校  

全國公私立高

中職 

辦理 
模式  

學生申請模式 

國中薦送名額不限 

學生申請模式  學區申請模式 學生申請模式 

國中薦送模式 

辦理 
期程  

北星申請模式先辦（期程另

訂）基北區申請模式後辦 

暫定配合教育部4月初放榜 4月初放榜 4月初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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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

比序

條件 

1.第1比序條件：國中在校成績

之全校排名百分比。 

2.第2比序條件：依各高中職自

行訂定之各單一領域（科目）

比序條件順位，依序逐一進行

比序。 

※北市：若申請學生國中第

1順位在校學業成績之全校

排名百分比相同時，則依特

別條件進行比序。 

註：同分比序特別條件：係

指各高中高職特別要求之

條件（如：競賽成果、優良

品德、特殊事蹟或技藝技能

優良學生等）。 

※基市及北縣：由各高中職

委員會自訂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 

註：內容如有變更，依當年度簡章公告為準。 

（上述資料來源：教育部中等教育司，資料整理：名師學院） 

http://www.edu.tw/HIGH-SCHOOL/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399

